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3—047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股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公司（持股 30%）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厦门分公司为被告。  

涉案的金额：起诉金额人民币 1,499,016,564.06 元。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尚存在不确

定性。 

一、诉讼事项的受理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股公司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厦门分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等法律文件，公司获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上官步燕、卡友支

付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银行结算合同纠纷一案已被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目前案件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被告 1：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 2：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被告 3：上官步燕 

（二）涉案金额 

起诉金额人民币 1,499,016,564.06 元。 

（三）纠纷起因及起诉理由 

2016 年 8 月，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原告”）与

被告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卡友厦门公司”)签订《华夏

银行代付业务合作协议书》《特约商户 T+0 结算业务合作协议书》《特约商户 T+0 

结算业务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为卡友厦门公司特约商户提供 T+0 结

算业务，为卡友厦门分公司提供 T+0 垫款资金，卡友厦门公司于 T+0 的下一个工

作日（即 T+1）向原告划付等额 T+0 交易的资金用及手续费，若卡友厦门公司未按

约定于 T+1 日足额将 T+0 交易资金及手续费转入专用账户导致原告无法正常结算

的，原告有权要求卡友厦门公司立即补足尚欠的全部未清偿的 T+0 结算款及手续

费，并根据延误天数和金额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向卡友厦门公司收取赔偿金。 

因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收单机构从事代付业务应全部通过备付金集中存管账户

进行结算，后引入广州市汇聚支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聚公司”)并

使用汇聚公司的备付金账户作为代付通道用开展 T+0 业务，原告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与卡友厦门公司签订《华夏银行代付易业务合作补充协议》、与汇聚公司签订

了《华夏银行代付易业务合作补充协议》。 

2018 年 9月 13 日，原告停止了前述的 T+0 代付业务，2018 年 9月 12 日已发

生的交易资金为 1,499,016,564.06 元。 

原告以卡友厦门公司未能按时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返还原告代付的 

1,499,016,564.06 元交易资金为由，且因卡友厦门公司为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卡友公司”）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卡友公司



 

承担，要求卡友公司与卡友厦门分公司共同偿还该代付资金。同时，上官步燕作

为卡友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以及卡友厦门公司的负责人，其滥用卡友公司法

人独立地位和其股东有限责任，以虚构交易等方式套取原告代付资金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原告作为卡友公司的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要求对卡友公司及卡友厦门公

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共同向原告返还代付资金人民币 1,499,016,564.06 元； 

2、判令被告上官步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文件； 

2.《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